2024年度石景山区现代金融机构

支持资金申报材料清单

一、支持政策

《石景山区关于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第七条“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二、申报材料

1.2024年度石景山区现代金融机构支持资金申报表；
2.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
3.申报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4.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机构许可证等证明材料；

5.2024年度企业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页面信用信息情况截图（截图需保留网址和电脑右下角时间）；
7.申报相关条款的佐证材料。
以上纸质申报材料每页加盖公章及骑缝章，于1月9日（周五）18：00前报送至石景山区银行保险产业园管委会（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8号，联系电话88699583）。 
附件：2024年度石景山区现代金融机构支持资金申报表

（模板）     
附件

2024年度石景山区现代金融机构

支持资金申报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实缴资本金（万元）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手机
	

	联系人及职务
	
	手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融许可证或

批准设立文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1.银行专营机构、消费金融公司等
	是否属于
	
	如“是”请填写表一

	
	2.公募基金公司、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资本运营及投资管理机构
	
	
	如“是”请填写表二

	
	3.期货公司、证券分支机构
	
	
	如“是”请填写表三

	
	4.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保险销售、保险公估公司等
	
	
	如“是”请填写表四

	
	5.商业保理、融资租赁、融资担保公司
	
	
	如“是”请填写表五

	
	6.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
	
	
	如“是”请填写表六

	
	7.获得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的未上市企业
	
	
	如“是”请填写表七

	
	8.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
	
	
	如“是”请填写表八

	
	9.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产品及QFLP基金管理公司
	
	
	如“是”请填写表九

	公司基本情况
	                                 （加  盖  公  章）

                                  年     月     日
本单位承诺提交2024年度现代金融产业政策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表一：银行专营机构、消费金融公司等情况表
	如为银行专营机构，请填写：

	2024年度收入增速
	
	是否争取总行支持提升业务规模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1.2024年度收入增速证明

2.争取总行支持提升业务规模的证明

	如为消费金融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个人消费贷款余额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证明


表二：公募基金、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资本运营及投资管理机构情况表
	如为公募基金或持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受托管理规模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受托管理规模证明

	如为财务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资本净额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资本净额证明

	如为资本运营或投资管理机构，请填写：

	2024年度自有资金管理规模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自有资金管理规模证明


表三：期货公司、证券分支机构情况表
	如为期货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日均客户权益规模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日均客户权益规模证明

	如为证券分支机构，请填写：

	2024年度证券交易额增量
	

	2024年度是否新设证券分支机构且交易规模保持稳步增长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1.2024年度证券交易额增量证明

2.2024年度新设证券分支机构且交易规模保持稳步增长的证明


表四：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保险销售、保险公估公司等情况表
	如为人寿保险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保费增量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保费增量证明

	如为财产保险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保费增量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保费增量证明

	如为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保险销售、保险公估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服务费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服务费证明


表五：商业保理、融资租赁、融资担保公司情况表
	如为商业保理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总额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总额证明

	如为融资租赁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新增租赁资产业务规模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新增租赁资产业务规模证明

	如为融资担保公司，请填写：

	2024年度担保放大倍数
	
	2024年度担保总额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1.2024年度担保放大倍数证明

2.2024年度担保总额证明


表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情况表
	如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请填写：

	注册资本
	
	2024年度管理规模
	

	是否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投资石景山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等新赛道
	

	是否与区政府投资基金合作、直接开展天使轮、A轮、B轮投资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1.注册资本证明

2.2024年度管理规模证明
3.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证明

4.投资石景山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等新赛道的证明

5.与区政府投资基金合作、直接开展天使轮、A轮、B轮投资的证明


表七：获得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的未上市企业情况表
	如为获得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的未上市企业，请填写：

	2024年度获得社会资本实际投资额（不包括石景山区现代创新产业发展基金参与出资的部分）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2024年度获得社会资本实际投资额证明


表八：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情况表
	如为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请填写：

	金融科技项目是否成功入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并“出箱”
	

	是否为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金融科技企业
	

	是否有被纳入全市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并正式转为常规运营的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1.成功入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并“出箱”的证明

2.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金融科技企业的证明
3.纳入全市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并正式转为常规运营的证明


表九：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产品及QFLP基金管理公司情况表
	如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产品及QFLP基金管理公司，请填写：

	是否为获得QFLP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
	

	是否有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且实际经营的QFLP基金产品

（如有请填写管理规模）
	

	2024年度管理规模
	

	拟申请支持资金额（万元）
	

	申请兑现条款的佐证材料：

1.获得QFLP试点的证明

2.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且实际经营的QFLP基金产品的证明
3.2024年度管理规模的证明（如适用）




